TS AR FERAE R T

1154 B & 1 F % 13335

£33

1B

o/

<

A=

ﬂ..\

&/

.

~

H

1B

o/
e

e
0x

sk
4R
¥k
N

e
YL

P2

o/

<

A=

m._‘



A

H

1H

N
S

2 .

A O0%OOB0050~0~0~0-
00~00~004% ~042.0~0420~0420
20080~0~0~0~00~00~00~00% -~

04220



[

—~ht
>~ >~

She
_\\
O~

()
==
<
e
2|
3%
=\
Pl
N
T
T
<k
2
2
4

(‘H}
.}\_
J\
>~
st
El
)

e
T
&
N
=
%y
=t
P
N
4

AEERUES Ly et o A ERE N S

50 NRI15EGY 17p T AP A=B 40 2 2

CEFR v A T
1694= » F& 4 F % BT

i R A I SRR
P 4 3;?3?0
‘#—E‘-IFZZ'&W sb/F ?’%ﬁ'i‘dﬁ K ﬁ‘é‘}%‘f 2_ Jg ’ff,t'ffﬁ‘fﬁ‘i\“,ﬁ’
B &2 JILFARFAEI200F ~F > R RP L
@%%ﬁﬁﬁ*iéﬂéﬁ’&@é% FlA o9 Ed
ES 2%t

B
T T B % 315



(-) Bptmeds ﬂ?w&&ﬁiﬁgﬁwd@ﬁ&wg%
f2 o 3 ARII4E37 14p 323 =2 > 3 AfER = 2 FP
Tadv @ (LABRE $4ATE) °ﬁf§‘€§*4%?114:&696
P kB2 PAEIE -

(= %ﬁ%~wwﬂa&’vﬂii&fﬁfﬁwﬁﬂwﬁxﬁ

FEFREF o BRGac By Fl,mfz~ °
(=) % SR L
1~ ﬁ» SN E- RS AN R %??Tfﬁ.uiiivﬁﬁ’»’%
FoE P EFNL3E1800~ 0 3 B ide R T
(&% %3 )
2~ p MR LI T-Roadrnad g it 111+ & 2 113+
ARG ~ FRRERFAPDS SR > AL

Az e Azt e (LA E %165 ~169 173 ~ 175-180

[ADRRE- %o SRy YN

peeh s B A B RAEB L AR RS 0 ARBE S £

B ICAEE b~ P RIIR L FIRE - F RN IR L

BEVHE (L AL %261 2632607 ) - sehrainy

iV %»’3-&.1&’14 1 AriE3E 1800 0 fF A Y ﬁ»;—%—/\ f*gff%

\\\ﬁr

() Btz d:

ER N BT - # 2 e
.

B
TRE B FLpTa E F R R AR RS ER]2R
T2 (AARX5429F ) - & &5 &Iﬁ,ﬁk*"i—rb‘ﬁ 2
¥ o7 s EREFEYAL LG (ELM‘;DJS § 425-426
E>’ﬁuuﬂﬁ&§%3444ﬂ&ﬁi P28 2
EFFET2H 4893~ > E B A E Y L Ao

(1) B3A2M A4 d - 77 > £3-125 5466~ o

(#) Btz @i Bt 2P A 2R Bqp A i T &

L

B miEAEZ A LR JIL Ao E Z T 0 £ 3428
086796~ -
(=) It v Bt = 2 o 953818007~ - dorp H =

\t\:

£mA



H28 4893~ 0 W 3 ARFF6I0T~ - Bt 2 Fard L 92
80@ 6796~ > -‘q‘_a‘r"fﬂlﬁtp PAA T E129 54661 > W F
26881330~ » Bt ¥ 7 32& (%7 2689 1330%—6
907~+12" =32& » =T »F|E ) 3o H2E o j¥_
CIRINTE o AL L AR V- 5 LA O, o L B ) &
e ﬁ”¢% B B LAHIADFERAGREAR
2P BN G EEH GRL F2L LR R *%‘FF
CE TR ER Y @%ﬁo

¥

= b= =31 % — A
= N ,v,‘l?__[' ’ % A 1 .E

Ff ¥
ﬁ-? Ai’.—#\;,_/z]}mfk F'H‘flrv/)a-nﬁi
e ]P 1'4-1;1]:-}761'-,— 5378 ~ H8iE %460F 2 vy w 4

ﬂt
o
FS
T =i
g
ot
=

%‘4‘7 ¥d o5 %"‘L’Q EY N 'iiiiﬁg‘?ﬁ" THTF P e
Q:\.ii\.,i—&ri'@o
¢ % % R 115 & 6 0 1T P

5 ;
REFZR EOF M
WP ATARBR AT o
A FRE o
At e b]15E60 17Tp & = 4pF o2
P b EY ) 115 # 6 . 17 p
FF T

o

"
i i B (AT R
5L
1 LR R = A 7 53~ Afe® $51-54F
2 EANSIERE T 2~ A% %55-H8F
3| 4d#aEwH 4= A% $59-62F
4| £1FE RT3 34~ Ard 567-T4F
5 % - 4T3 341 ~ Aa¥ FT5-100F
6| &4 % =N4Li7 30 614~ % 391-406F




(\ER)

(- EE Y TH 4609~ ¥ %409~ 4154
(%5 525 : 00000 197
0000000)
8| 2P 21 ZiFH 435 9809~ A¥ %411 ~ 4237
(%5 5.5 + 00000
0000000 )
&3 12375466 ~
it % =
S 10 ¥ 4 l%ﬁ%éé%'? A e
o (F74 %
L M2 EEias | 1283979~ Ae® %2757
Lipy o @
2| 2L EAERR | 6683320~ ¥ % 32TH
3R
3| ~ATRIET ¥4 | 5281118~ A ® %3557
Wipg o @
4| 7 R H 47 | 1954950~ A¥ 5 287E
Lipy @
b | FREMHWLHF | 4751955~ Aa® %313T
Al
6| ~<~EZEFAFE | 1152638~ A ® %361 F
Bipg o
T| RARTRRE E47 | 1755882~ A E %3417
i3 2@ (R
FREA D RTE T
Wirg )
8 | Wtk & F MR G 283210~ A %299F
AN




0~ Mrd % 46TF
3902 ~ Aa® %311E
437482~ Ard %443 F
2% 3123~ ¥ % 35TE
28056796~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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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3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邱信彰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楊富傑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
            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號0、0、0、0、00、00、00樓、0樓之0、0樓之0、0樓之0及00號0、0、0、0、00、00、00、00樓、0樓之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鍾文瑞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邱信彰自民國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各債權人共新臺幣（下同）88萬4694元，因無力清償，顯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前向臺北市文山區調解委員會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於民國114年3月1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嗣聲請人於114年6月6日向本院聲請更生，核無不合。
（二）聲請人受僱於他人，並無事證顯示聲請人於5年內有從事營業活動，應認債務人屬於消費者無誤。
（三）聲請人之收入：
　 1、聲請人自陳其於各地從事粗工工作，薪資係以現金領取方式，每月薪資約為3萬1800元，有聲請人收入切結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75頁）。
　 2、自本院職權查詢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111年度至113年度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就保職保查詢結果觀之，未見聲請人之收入超過此數（見本院卷第165、169、173、175-180頁），堪認聲請人主張應屬可信。
　 3、此外，聲請人並未領取各項津貼補助，有本院職權函詢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261、263、265頁）。故本院認應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所得3萬18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四）聲請人之支出：
　　　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見本院卷第429頁）。查聲請人現居於臺北市文山區，有房屋租賃契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25-426頁），應以115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2倍之金額即2萬4893元，計算聲請人每月支出。
（五）聲請人之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12萬5466元。
（六）聲請人之債務：據聲請人及相對人之陳報，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共計280萬6796元。
（七）據上可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3萬1800元，扣除其每月支出2萬4893元，尚有餘額6907元。聲請人之債務本息約280萬6796元，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價值12萬5466元後，尚有268萬1330元，聲請人約需32年（計算式：268萬1330元÷6907元÷12月＝32年，四捨五入到年）始能清償完畢。從而，依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應認聲請人已有不能清償或難以清償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三、綜上，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為本件更生之聲請，即屬有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價值（新臺幣）

		出處



		1

		中小企銀存款

		53元

		本院卷第51-54頁



		2

		郵局存款

		2元

		本院卷第55-58頁



		3

		臺灣銀行存款

		4元

		本院卷第59-62頁



		4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34元

		本院卷第67-74頁



		5

		第一銀行存款

		341元

		本院卷第75-100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614元

		本院卷391-406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7萬4609元

		本院卷第409、415-419頁



		8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萬9809元

		本院卷第411、423頁



		合計

		


		12萬5466元

		








附表二
		編號

		相對人

		債權金額
（新臺幣）

		出處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萬3979元

		本院卷第275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萬3320元

		本院卷第327頁



		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萬1118元

		本院卷第355頁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4950元

		本院卷第287頁



		5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7萬1955元

		本院卷第313頁



		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萬2638元

		本院卷第361頁



		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7萬5882元

		本院卷第341頁



		8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2萬3210元

		本院卷第299頁



		9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元

		本院卷第467頁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902元

		本院卷第311頁



		11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萬7482元

		本院卷第443頁



		1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萬3123元

		本院卷第357頁



		合計

		


		280萬679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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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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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債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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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債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楊富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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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債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

            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號0、0、0、0、00、00、00樓、0樓之0、0樓之0、0樓之0及00號0、0、0、0、00、00、00、00樓、0樓之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鍾文瑞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邱信彰自民國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各債權人共新臺幣（下同）88萬

    4694元，因無力清償，顯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爰依法聲

    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

    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

    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前向臺北市文山區調解委員會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

      解，於民國114年3月1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

      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嗣聲請人於114年6月6

      日向本院聲請更生，核無不合。

（二）聲請人受僱於他人，並無事證顯示聲請人於5年內有從事

      營業活動，應認債務人屬於消費者無誤。

（三）聲請人之收入：

　 1、聲請人自陳其於各地從事粗工工作，薪資係以現金領取方

      式，每月薪資約為3萬1800元，有聲請人收入切結書可參

      （見本院卷第375頁）。

　 2、自本院職權查詢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111年度至113年

      度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就保職保查詢結果觀之，未見聲請

      人之收入超過此數（見本院卷第165、169、173、175-180

      頁），堪認聲請人主張應屬可信。

　 3、此外，聲請人並未領取各項津貼補助，有本院職權函詢臺

      南市政府社會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261、263、265頁）。故本院認應

      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所得3萬18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償債

      能力之依據。

（四）聲請人之支出：

　　　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

      定之（見本院卷第429頁）。查聲請人現居於臺北市文山

      區，有房屋租賃契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25-426頁）

      ，應以115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2倍之金額

      即2萬4893元，計算聲請人每月支出。

（五）聲請人之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12萬5466元。

（六）聲請人之債務：據聲請人及相對人之陳報，聲請人積欠無

      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共計28

      0萬6796元。

（七）據上可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3萬1800元，扣除其每月

      支出2萬4893元，尚有餘額6907元。聲請人之債務本息約2

      80萬6796元，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價值12萬5466元後，尚有

      268萬1330元，聲請人約需32年（計算式：268萬1330元÷6

      907元÷12月＝32年，四捨五入到年）始能清償完畢。從而

      ，依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應認聲請人已有不能清償

      或難以清償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

      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三、綜上，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

    清償之虞，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

    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

    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為本件更生之聲請，即屬有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價值（新臺幣） 出處 1 中小企銀存款 53元 本院卷第51-54頁 2 郵局存款 2元 本院卷第55-58頁 3 臺灣銀行存款 4元 本院卷第59-62頁 4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34元 本院卷第67-74頁 5 第一銀行存款 341元 本院卷第75-100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614元 本院卷391-406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7萬4609元 本院卷第409、415-419頁 8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萬9809元 本院卷第411、423頁 合計  12萬5466元  

附表二

編號 相對人 債權金額 （新臺幣） 出處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萬3979元 本院卷第275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萬3320元 本院卷第327頁 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萬1118元 本院卷第355頁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4950元 本院卷第287頁 5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7萬1955元 本院卷第313頁 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萬2638元 本院卷第361頁 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7萬5882元 本院卷第341頁 8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2萬3210元 本院卷第299頁 9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元 本院卷第467頁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902元 本院卷第311頁 11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萬7482元 本院卷第443頁 1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萬3123元 本院卷第357頁 合計  280萬679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3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邱信彰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楊富傑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
            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號0、0、0、0、00、00、00樓、0樓之0、0樓之0、0樓之0及00號0、0、0、0、00、00、00、00樓、0樓之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鍾文瑞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邱信彰自民國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各債權人共新臺幣（下同）88萬4694元，因無力清償，顯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前向臺北市文山區調解委員會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於民國114年3月1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嗣聲請人於114年6月6日向本院聲請更生，核無不合。
（二）聲請人受僱於他人，並無事證顯示聲請人於5年內有從事營業活動，應認債務人屬於消費者無誤。
（三）聲請人之收入：
　 1、聲請人自陳其於各地從事粗工工作，薪資係以現金領取方式，每月薪資約為3萬1800元，有聲請人收入切結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75頁）。
　 2、自本院職權查詢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111年度至113年度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就保職保查詢結果觀之，未見聲請人之收入超過此數（見本院卷第165、169、173、175-180頁），堪認聲請人主張應屬可信。
　 3、此外，聲請人並未領取各項津貼補助，有本院職權函詢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261、263、265頁）。故本院認應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所得3萬18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四）聲請人之支出：
　　　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見本院卷第429頁）。查聲請人現居於臺北市文山區，有房屋租賃契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25-426頁），應以115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2倍之金額即2萬4893元，計算聲請人每月支出。
（五）聲請人之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12萬5466元。
（六）聲請人之債務：據聲請人及相對人之陳報，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共計280萬6796元。
（七）據上可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3萬1800元，扣除其每月支出2萬4893元，尚有餘額6907元。聲請人之債務本息約280萬6796元，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價值12萬5466元後，尚有268萬1330元，聲請人約需32年（計算式：268萬1330元÷6907元÷12月＝32年，四捨五入到年）始能清償完畢。從而，依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應認聲請人已有不能清償或難以清償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三、綜上，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為本件更生之聲請，即屬有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價值（新臺幣）

		出處



		1

		中小企銀存款

		53元

		本院卷第51-54頁



		2

		郵局存款

		2元

		本院卷第55-58頁



		3

		臺灣銀行存款

		4元

		本院卷第59-62頁



		4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34元

		本院卷第67-74頁



		5

		第一銀行存款

		341元

		本院卷第75-100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614元

		本院卷391-406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7萬4609元

		本院卷第409、415-419頁



		8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萬9809元

		本院卷第411、423頁



		合計

		


		12萬5466元

		








附表二
		編號

		相對人

		債權金額
（新臺幣）

		出處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萬3979元

		本院卷第275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萬3320元

		本院卷第327頁



		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萬1118元

		本院卷第355頁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4950元

		本院卷第287頁



		5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7萬1955元

		本院卷第313頁



		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萬2638元

		本院卷第361頁



		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7萬5882元

		本院卷第341頁



		8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2萬3210元

		本院卷第299頁



		9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元

		本院卷第467頁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902元

		本院卷第311頁



		11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萬7482元

		本院卷第443頁



		1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萬3123元

		本院卷第357頁



		合計

		


		280萬679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3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邱信彰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楊富傑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

            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號0、0、0、0、00、00、00樓、0樓之0、0樓之0、0樓之0及00號0、0、0、0、00、00、00、00樓、0樓之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鍾文瑞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邱信彰自民國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各債權人共新臺幣（下同）88萬4694元，因無力清償，顯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前向臺北市文山區調解委員會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於民國114年3月1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嗣聲請人於114年6月6日向本院聲請更生，核無不合。

（二）聲請人受僱於他人，並無事證顯示聲請人於5年內有從事營業活動，應認債務人屬於消費者無誤。

（三）聲請人之收入：

　 1、聲請人自陳其於各地從事粗工工作，薪資係以現金領取方式，每月薪資約為3萬1800元，有聲請人收入切結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75頁）。

　 2、自本院職權查詢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111年度至113年度所得查詢結果、勞保就保職保查詢結果觀之，未見聲請人之收入超過此數（見本院卷第165、169、173、175-180頁），堪認聲請人主張應屬可信。

　 3、此外，聲請人並未領取各項津貼補助，有本院職權函詢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261、263、265頁）。故本院認應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所得3萬18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四）聲請人之支出：

　　　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見本院卷第429頁）。查聲請人現居於臺北市文山區，有房屋租賃契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25-426頁），應以115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2倍之金額即2萬4893元，計算聲請人每月支出。

（五）聲請人之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共計12萬5466元。

（六）聲請人之債務：據聲請人及相對人之陳報，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共計280萬6796元。

（七）據上可知，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3萬1800元，扣除其每月支出2萬4893元，尚有餘額6907元。聲請人之債務本息約280萬6796元，經扣除其現有財產價值12萬5466元後，尚有268萬1330元，聲請人約需32年（計算式：268萬1330元÷6907元÷12月＝32年，四捨五入到年）始能清償完畢。從而，依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應認聲請人已有不能清償或難以清償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三、綜上，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為本件更生之聲請，即屬有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5年6月17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價值（新臺幣） 出處 1 中小企銀存款 53元 本院卷第51-54頁 2 郵局存款 2元 本院卷第55-58頁 3 臺灣銀行存款 4元 本院卷第59-62頁 4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34元 本院卷第67-74頁 5 第一銀行存款 341元 本院卷第75-100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614元 本院卷391-406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7萬4609元 本院卷第409、415-419頁 8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萬9809元 本院卷第411、423頁 合計  12萬5466元  

附表二

編號 相對人 債權金額 （新臺幣） 出處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萬3979元 本院卷第275頁 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萬3320元 本院卷第327頁 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萬1118元 本院卷第355頁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4950元 本院卷第287頁 5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7萬1955元 本院卷第313頁 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萬2638元 本院卷第361頁 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7萬5882元 本院卷第341頁 8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2萬3210元 本院卷第299頁 9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元 本院卷第467頁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902元 本院卷第311頁 11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萬7482元 本院卷第443頁 12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萬3123元 本院卷第357頁 合計  280萬6796元  





